嘉義縣人力發展所申請租借場地使用須知

一、使用前：

1. 請依「嘉義縣政府創新學院場地使用管理要點」暨「嘉義縣政府創新學院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規定，事先填具「嘉義縣人力發展所場地使用申請表」。(上列要點、標準表及申請表，歡迎至本所網頁下載使用)
2. 為免疏漏，務請登記場地使用之單位，應於1週前電洽本所再次確認場地是否已辦理登記，並請檢附申請表及公文影本辦理申請手續；應付費者，需於3日前繳清。另為避免資源浪費，如因故取消辦理，務請於1週前通知本所，以便再行提供其它單位申請使用。

3. 申請單位如需場地佈置時，原則上應於上班時間內進行，如確因特殊情形需於上班以外時間進行者，應事先知會本所同意後，以便安排人員配合。
4. 各研習場地前方已設置懸掛紅布條或張貼海報的銅釦或佈告欄，請妥善利用，並嚴禁於場內、外牆打釘、鑽孔或使用雙面膠或膠帶黏貼海報或標語，如確仍有黏貼之需要者，請以海報膠帶黏貼。
5. 重要會議或活動如需使用電腦、音響等設備播放影音檔案者，請將儲存檔案之設備(如：光碟、隨身碟、MP 3、行動硬碟、筆記型電腦…等)或簡報筆等，事先攜至活動場地試放，以免屆時無法使用，影響會議或活動進行。
6. 有關各項耗材物品，請各申請單位、團體自備(例如麥克風電池、海報膠帶、白板筆、大型垃圾袋…等等)。
二、使用中：

1. 請各申請單位、團體應要求與會人員禁止攜帶食物、咖啡及茶水進入會場，以維護場地清潔。

2. 使用期間之安全維護，傷患急救、公共秩序維持及兒童照顧應由申請單位自行指派專人負責。
3. 為響應環保，當日如有提供午餐者，應請自備大型垃圾袋作資源回收，並請做好各項垃圾分類，以共同維護研習場所之清潔。
三、使用後：

1. 活動結束後，應於申請使用時間內將場地恢復原狀(桌椅、垃圾、場地清潔、窗戶…等)及歸還所租借使用之設備，並會同本所場地管理人員檢查場地之恢復情形，確認無毀損或短少後，辦理歸還手續，如有毀損之情事，則須負賠償之責任。
2. 為落實節能減碳，撙節電費支出，務請各租借單位於場地使用完畢後，配合將室內冷氣空調、燈光、電腦、投影機、音響…等用電設備全數關閉。
3. 租借餐廳辦理餐敘或歐式自助餐者，應將場地恢復原狀，並應責成承包外燴業者負責餐廳地板、廚房清洗及垃圾清除等工作，如未確實清理，嗣後將不再受理申請租借。
四、停車問題：

本大樓地下停車場由本縣交通局委外管理，配合於政府辦公時間(即非放假日之早上8點至下午5點)採計時收費(每小時10元)；惟參加會議或研習逾3小時者，得憑各主辦單位公文或出具之研習證明，採計次收費(每次30元)。

五、住宿問題：
因辦理研習需租用套房者，下列相關事項，務請確實轉知住宿人。

1.本所套房採自助方式，僅提供住宿，不提供膳食及盥洗用具。

2.本所門禁時間分為(1)平日：晚上9時至隔日早上7時；(2)例假日：全天候24小時。

3.住宿登記時間請於住宿當日下午4：30前，親自或委派人員至本所櫃檯辦理登記且一併領取套房鑰匙及門禁感應釦，以便轉交或安排講師進入本所住宿。

4.若已申請在案，但須於例假日或已逾下班時間才能進入住宿者，因實施門禁管制，請改由消防局與本大樓間(即紅磚道)之西側門進入。

